
國 立 虎 尾 高 級 農 工 職 業 學 校 校 外 參 觀 實 習 申 請 表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參觀

班級 
 

學生

人數 
 

領隊

教師 
 

副領隊 

教  師 

 

 

參觀

日期 
年   月   日星期（ ）第   節至第   節 

課 程 

調 度 

原  課  程 擬 調 課 程 
被調課教師簽

名 

集合

解散

時間 

 

 

 

上 

午         時        分 

下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參觀

機構

名稱

地址

電話 

 

交  通 

工  具 
 

平安保 

險公司 

 

 

學生負

擔經費 
 

費  用 

經手人 

 

 

參觀

目的 
 

預   定   時   間   流   程   表 
會   簽   單   位 

時  間 摘               要 備  註 

   

教務處  

教學組  

訓導處  

班導師  

附 

記 

一、用印後請送實習輔導處存查。        

二、本申請表請於出發前一星期提出申請。 

三、回程誤點時請即就近利用電話與本校傳達室聯繫。（電話 05－6322767） 

四、申請教師請於辦妥租車合約及平安保險後再行提出申請。 

五、本校校外參觀實習各項資料繳回日期（本欄申請人不必填寫）。 

申 請 表 保 險 單 發 文 日 期 心 得 報 告 備                  考 

     

本案奉核後，擬請文書組於租車

合約書上用印 
科 主 任  

實習

主任 
 校  長  

申請教師  實習組長  



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第七點、第十二點修正規定 

七、車輛駕駛人於車場出車前應依契約檢查行車執照、駕駛執照及安全設備等，檢查合

格後，由車輛駕駛人及得標廠商代表於「車輛安全檢查表」（如附表二）簽章。 

    學校總領隊或隨車領隊得視需要，請車輛駕駛人或得標廠商配合進行複查。 

十二、本注意事項適用於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之租用車輛；學生上放學交通車之管理，

依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規定辦理。 

 

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表二  

車輛安全檢查表       檢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車輛資料 編號一 編號二 

車 

輛 

基 

本 

資 

料 

車號     

出廠年份 年      月 年      月 

廠牌     

座位數（含駕駛及服務員） 位 □ 與行車執照相符 位 □ 與行車執照相符 

已行駛里程 公里 公里 

合格定檢紀錄 下次定檢日期：  年 月 日 下次定檢日期：  年 月 日 

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
保險證號碼： 

有效期限：   年  月  日 

保險證號碼： 

有效期限：   年  月  日 

其他附加保險     

車 

輛 

安 

全 

資 

料 

安全門 
□ 可徒手開啟 

□ 標示及使用說明清楚 

□ 可徒手開啟 

□ 標示及使用說明清楚 

安全門通道 
□ 已淨空，無座椅無蓋板 

□ 淨寬32公分以上 

□ 已淨空，無座椅無蓋板 

□ 淨寬32公分以上 

滅火器 
□ 至少2具，前後各一具 

□ 有效期限：  年  月  日 

□ 至少2具，前後各一具 

□ 有效期限：  年  月  日 

車窗擊破器 
□ 至少3具，位置明顯 

□ 標示清楚，可徒手取用 

□ 至少3具，位置明顯 

□ 標示清楚，可徒手取用 

駕駛室上方最前方座椅 
□ 距檔風玻璃70公分以上 

□ 設有欄杆或保護板 

□ 距檔風玻璃70公分以上 

□ 設有欄杆或保護板 

行李廂 □ 未設置座椅或臥舖 □ 未設置座椅或臥舖 

輪胎胎紋 
□ 胎紋深度1.6公釐以上 

□ 膠皮無脫落 

□ 胎紋深度1.6公釐以上 

□ 膠皮無脫落 

車輛駕駛人簽章： 

得標廠商代表簽章： 

  

 

備註： 

1.本表係由公路總局訂定，相關資訊可參考公路總局網站。 

2.出車前務請依上表檢查、填具。 

3.為保障行車安全，檢查發現有不合格情事者，務請將檢查表傳送各地公路監理機關，俾依規定查處。 

 



附表三 

國 立 虎 尾 高 級 農 工 職 業 學 校 校 外 參 觀 照 

  

照片說明： 照片說明： 

  

照片說明： 照片說明： 

  

照片說明： 照片說明： 

 



附表四 

國 立 虎 尾 高 級 農 工 職 業 學 校 校 外  參 觀 實 習 班 心 得 報 告 表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學年度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 科別  班 級  未參加者姓名  

參  觀 

日  期 
 

學生

人數 
 科 目  

領隊及 

副領隊教師 
 

機   構   名   稱 地                 址 

  

參          觀          項           目 

 

參           觀          情           形 

 

檢

討

及

心

得 

 

1.報告表由班長或領隊教師指定學生填寫。 

2.校外參觀實習一週內填寫一份，請領隊教師、科主任批閱後，送實習輔導處存查。 

填表人員  科 主 任  

實習主任  校  長  

申請教師  實習組長  

 


